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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表】表 1-1-3 教師學歷資料表 (公、私校 三、十月填寫) 

學年度/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類 學校 科系 論文研究題目 

 

填表說明（報表 1-1-3）： 

1. 學年度/學期 

當期資料 

 學校每年 3月、10 月填報，並以 3月 15 日、10 月 15 日為資料調查基準日，例如：111 年 10 月則填報 111 年 10 月 15 日

之現有資料為填報基準。 

2. 系所  請由下拉式選單選取教師所屬之系所，該選單之資料來源為學校管理者所設定之系所資料。(不得空白) 

3. 教師  請由下拉式選單選取教師姓名，該選單之資料來源為學校填寫表 1-1 之教師基本資料。(不得空白) 

4. 學位 

 請由下拉式選單選擇該教師學歷之學位：『博士』、『碩士』、『學士』、『專科』、『其他』。(不得空白)  

 非上述選項中之學歷者，請一律填寫其他。 

 本表收集教師最高學歷，如教師最高學歷為學士（含）以上者，請填報教師學士學位（含）以上之所有學歷資料。 

5. 學校分類  請填報教師學歷之學校分類：「國內公立」、「國內私立」、「境外」。（不得空白） 

6. 學校 
 請填寫該教師學歷之學校名稱。(不得空白)  

 學校名稱請寫全名，例如：台大請寫國立臺灣大學。 

7. 科系 
 請填寫該教師學歷之科系名稱。(不得空白)  

 科系名稱請寫全名，例如：M.E.請寫 Mechanical Engineering 

8. 論文研究題目

 依學位授予法第 7條及第 9條規定略以，國內學位得以作品、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

論文。 

 學位為【博士、碩士】者，請填寫該取得學位之論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研究題目。(字數限制 100 字) 

 若取得境外學歷無學位研究題目，則填報『無』，並敘明原因。 

 兼任教師無需填報此欄位。 

備註 

 111 年 10 月因應「教育部技職司」需求新增本表。 

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料將提供教育部相關單位，各單位將依資料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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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範例：某系 A師學歷為雙博士、碩士、學士；B師學歷為碩士、學士；C師學歷為博士、學士；D師學歷為專科；E師學歷

為國中，則需填報資料為下列打勾部份。 

教師 學位 學校分類 學校 科系 論文研究題目

A 博士 √ √ √ √ 

A 博士 √ √ √ √ 

A 碩士 √ √ √ √ 

A 學士 √ √ √  

B 碩士 √ √ √ √ 

B 學士 √ √ √  

C 博士 √ √ √ √ 

C 學士 √ √ √  

D 專科 √ √ √  

E 其他 √ √   

 

 


